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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25812150][bookmark: _Toc529883221][bookmark: _Toc116459579][bookmark: _Toc185251637]一、近年施政迭經審計部查報涉有績效不彰或不法、違失之情事，允宜加強相關職能教育及案例檢討，以完善管理機制，避免類似情事再度發生
112年度國防部主管法定預算數共計4,092億86萬7千元，決算數4,034億2,535萬8千元，執行率98.59%。按近年國防部主管預算逐年增長且112年度已逾4,000億元，爰各年度預算配賦施政項目能否依原訂計畫執行並適時發揮國防戰備預期效能，對維護國民生命財產安全至關重要。惟近年國防部各項施政屢經審計部查報涉有未盡職責或效能過低之情事，而經審計部稽察發現在財務上涉有不法或違失，並通知機關查明經處分之案件亦不在少數。經查：
(一)各機關執行歲出分配預算，依規定應建立考(評)核機制
按預算法第1條第3項及第61條前段分別規定：「預算之編製及執行應以財務管理為基礎，…。」、「各機關執行歲出分配預算，應按月或分期實施計畫之完成進度與經費支用之實際狀況逐級考核之，…。」同法第66條規定：「中央主計機關對於各機關執行預算之情形，得視事實需要，隨時派員調查之。」另行政院訂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3點規定：「各機關應依歲入、歲出分配預算及計畫進度切實嚴格執行，並適時以成果或產出達成情形，辦理計畫及預算執行績效評核作業，以作為考核施政成效，及核列以後年度預算之參據。」可悉各機關執行歲出分配預算，依規定應建立施政成效之考(評)核機制。
(二)近年施政屢有經審計部查報涉有未盡職責或效能過低之情事
前揭法令所規範之預算執行考(評)核機制，旨在使各機關於執行施政計畫預算時得以達成內部控制及評核之效，如能確實執行，將有助於避免類如事倍功半、損耗經費，或曠日廢時無法如期、如質完成原訂計畫目標等情事發生。查審計部於110及111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中，業指陳該部多項施政計畫涉有未盡職責或效能過低情事，經依審計法第69條第1項前段規定通知其上級長官機關，並報告監察院者各有7件(詳表1)。112年度審計部續查報該類案件共32件，其中屬國防部主管者仍有「國防大學辦理服裝籌補作業」等3件。
表1  110至112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指陳國防部施政涉有未盡職責或效能過低之案件情形表
	年度
	施政計畫名稱

	110
	1.國防部陸海空軍司令部及憲兵指揮部辦理化生放核威脅預測與防護預警系統使用管理

	
	2.國防部陸軍司令部、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及第202廠辦理105公厘輪型戰砲甲車研製案(獵豹專案)

	
	3.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及所屬辦理空軍基地塔臺整建

	
	4.國防部政務辦公室辦理國家軍事博物館新建工程計畫

	
	5.國軍高雄總醫院辦理鳳翔營區營產之規劃及運用

	
	6.國防部空軍司令部辦理福興營區營舍新建工程

	
	7.國防部海軍司令部辦理承海計畫(機密案件)

	111
	1.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及所屬辦理水溪靶場綜合大樓新建工程

	
	2.國防部海軍司令部及所屬辦理水上特種作戰訓練場新建工程計畫

	
	3.國防部參謀本部訓練參謀次長室建置國軍訓練管理暨戰力整備系統

	
	4.國防部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執行情形(機密案件)

	
	5.國防部海軍司令部辦理遊龍專案執行情形(機密案件)

	
	6.國防部陸軍司令部辦理C4ISR系統先導生產階段執行情形(機密案件)

	
	7.國防部空軍司令部辦理國軍長程飛彈防禦系統規劃及執行情形暨國軍數據鏈路整合情形(機密案件)

	112
	1.國防大學辦理服裝籌補作業

	
	2.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所屬陸勤指揮部及飛彈光電基地勤務廠辦理陸軍戰甲車駕駛手夜視鏡維保情形

	
	3.國防部海軍司令部辦理鎮海計畫(機密案件)


資料來源：各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本中心彙整。
(三)112年度施政經審計部稽察發現在財務上涉有不法或違失，並通知機關查明經處分之案件，仍不在少數
復依審計部112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所載，該部稽察發現各機關人員在財務上涉有不法或重大違失，或處分不當情事，其中經依審計法第17條前段或第20條第2項規定報(呈)請監察院處理(核辦)者包括「國防部所屬辦理引擎料件採購案執行情形」1件；另該年度經審計部通知各機關查明經處分之案件29件中，屬國防部主管者則高達10件(占比34.48%；案名詳表2)，其件數明顯高於其他主管部會。
表2 國防部近年施政經審計部稽察發現在財務上涉有不法或違失並於
112年度通知機關查明處分案件情形表
	案件名稱

	1.國防部空軍司令部辦理國軍長程飛彈防禦系統規劃及執行情形暨國軍數據鏈路整合情形。

	2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辦理「纜線等 29 項」及「無縫鋼管等 21 項」等 2 件採購案執行情形。

	3.國防部海軍司令部及所屬辦理水上特種作戰訓練場新建工程計畫執行情形。

	4.空軍第七戰術戰鬥機聯隊辦理基地營舍浴廁整修工程及基地修護棚廠整修工程等 2 件採購案執行情形。

	5.空軍第四戰術戰鬥機聯隊辦理水溪靶場綜合大樓新建工程執行情形。

	6.陸軍第六軍團及所屬關渡地區指揮部辦理空置眷（營）地管理情形。（非營業）

	7.國防部所屬空軍軍官學校鐘點費核算情形。（普通公務）

	8.國防大學辦理服裝籌補作業情形。（普通公務）

	9.海軍陸戰隊新兵訓練中心辦理械彈爆材管理情形。（普通公務）

	10.陸軍兵工整備發展中心辦理應收歲入款收繳管理情形。（普通公務）


資料來源：審計部112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第甲-81頁。
綜上，國防部每年度均編列暨執行鉅額國防預算，惟近年施政迭經審計部查報涉有績效不彰或不法、違失之情事，除致公帑損耗外，亦不利所訂施政目標之達成，允宜責成部內權責單位對所屬加強相關職能教育及案例檢討，俾避免未來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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